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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蒙婚姻法中夫妻共同财产认定规则的对比与法律适用研究

苏文治 朱海龙

蒙古国民族大学，蒙古国乌兰巴托，999097；

摘要：夫妻共同财产认定是婚姻家庭法的核心内容，直接关系夫妻双方财产权益与婚姻关系稳定。中国与蒙古

国地缘相近、跨境婚姻往来频繁，两国婚姻法在夫妻共同财产认定规则上既存在一定共性，又因立法理念、社

会文化差异呈现显著区别。本文以中蒙两国现行婚姻立法为依据，从认定的立法模式、核心范围、特殊财产认

定及约定财产制效力四个维度展开对比，剖析差异背后的社会伦理、立法价值取向成因，并结合中蒙跨境婚姻

的实践场景，探讨共同财产认定中的法律适用冲突及解决路径，为跨境婚姻纠纷处理提供理论参考，助力两国

婚姻家庭法律实务的衔接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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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婚姻作为社会伦理与法律规范交织的基础社会关

系，其财产制度设计直接映射国家的婚姻家庭观念与法

律价值取向。中国与蒙古国相邻而居，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下两国经贸、文化交流的深化，跨境婚姻数量持续

增长，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与分割成为此类婚姻纠纷中

的核心争议点。中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构建了以法

定共同财产制为基础、约定财产制为补充的二元认定体

系，而蒙古国《家庭与婚姻法典》则在传统游牧文化与

现代立法理念融合下形成了独特的认定规则。

两国规则的差异易导致跨境婚姻中财产认定的法

律冲突，若缺乏清晰的对比认知与适用逻辑，将损害当

事人合法权益。因此，深入剖析中蒙夫妻共同财产认定

规则的核心差异，探寻法律适用的合理路径，不仅具有

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更对解决跨境婚姻财产纠纷、维

护婚姻家庭稳定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1 中蒙夫妻共同财产认定的立法基础与核心规

则

1.1 中国夫妻共同财产认定的核心规则

在法定共同财产认定方面，《民法典》第 1062 条

明确界定了共同财产的核心范围，包括夫妻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

投资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

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除外），以及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这一规定采用“正面列举

+兜底条款”的方式，既明确了常见的共同财产类型，

又为司法实践中的新型财产认定预留了空间。同时，《民

法典》第 1063 条通过反向列举的方式界定了夫妻一方

的个人财产，包括一方的婚前财产、一方因受到人身损

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

一方的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以及其他应当归一方

的财产，形成了“正反结合”的认定逻辑。在约定财产

制方面，《民法典》第 1065 条规定夫妻双方可以书面

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

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

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一规定明确了约定财产

制的形式要件（书面形式）与效力范围，赋予夫妻双方

对财产归属的意思自治空间，当约定与法定规则冲突时，

约定优先适用。此外，司法实践中对特殊财产的认定形

成了较为成熟的规则，例如知识产权的收益仅认定为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已明确可以取得的部分，婚

前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和自然增值仍属个人财产，而

婚后对婚前财产进行投资、经营产生的收益则属共同财

产。

1.2 蒙古国夫妻共同财产认定的核心规则

蒙古国夫妻共同财产认定的法律依据为 2019 年修

订的《家庭与婚姻法典》，其规则设计融合了蒙古传统

游牧文化中“家庭共同体”的理念与现代婚姻立法的

平等原则，采用“法定共同财产制为原则，个人财产制

为例外”的立法模式，约定财产制的适用空间相对有限。

蒙古国法定共同财产的范围以“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取

得”为核心标准，《家庭与婚姻法典》第 30 条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劳动、经营、投资等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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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取得的财产，以及一方取得但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

财产，均属夫妻共同财产，具体包括工资、奖金、经营

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继承或受赠的财产（除非赠与人

或被继承人明确指定归一方所有）。与中国不同的是，

蒙古国立法更强调财产的“家庭使用属性”，即使是一

方单独取得的财产，若长期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也可能

被认定为共同财产，这一规则体现了游牧文化中家庭财

产共享的传统观念。在个人财产认定方面，蒙古国《家

庭与婚姻法典》第 31 条明确了个人财产的范围，包括

婚前财产、一方因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金、一方专用的

生活用品、赠与人或被继承人明确指定归一方的财产，

以及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通过个人继承、赠与取得且未

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财产。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国立法

对婚前财产在婚后的增值部分未作明确规定，司法实践

中通常结合增值的原因判断，若增值源于夫妻共同经营

或投入，则可能被认定为共同财产，若仅为自然增值则

仍属个人财产。

2 中蒙夫妻共同财产认定规则的核心差异及成

因剖析

2.1 核心差异的具体表现

中蒙两国夫妻共同财产认定规则的差异贯穿于立

法模式、范围界定、特殊财产处理及约定效力等多个维

度，中国采取“法定与约定并重”的二元模式，使约定

财产制享有优先于法定的效力，充分尊重夫妻双方的意

思自治;蒙古国虽认可约定财产制，但对其形式要求严

格、生效条件苛刻，实践中仍以法定共同财产制为绝对

主导，意思自治空间受到较大限制。这种不同直接导致

两国在财产认定的优先依据上，中国以“约定优先”为

原则，蒙古国以“法定优先”为核心。中国以“婚姻存

续期间所得”作为核心标准，着眼于财产的“取得时

间”，同时列举正反，区隔清楚;蒙古国以“婚姻存续

期间取得+家庭使用属性”为双重标准，即使是一方单

独取得的财产，若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则可能被认定为共

同财产，着眼于财产的“使用目的”。例如夫妻一方婚

后继承的房产，中国立法中遗嘱没有指定的则作为共同

财产，蒙古国立法中用作家庭居住的，遗嘱没有指定的

同样也可以认定为共同财产。对于知识产权收益，中国

明确限定为“婚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已明确可取得

的部分”。未明确的预期收益不属共同财产；蒙古国则

未作明确限定，司法实践中通常将知识产权在婚姻存续

期间产生的全部收益纳入共同财产，无论是否实际取得。

对于婚前财产增值部分，中国司法实践明确区分“自然

增值”与“经营增值”，仅经营增值属共同财产；蒙古

国则无明确区分标准，主要结合增值是否依赖夫妻共同

投入判断，标准更具弹性。

2.2 差异背后的成因剖析

中国婚姻立法以“个人权利与家庭利益平衡”为

核心价值，既要维护夫妻双方的个体财产权益，又要保

障婚姻家庭的共同体稳定，因此赋予约定财产制优先效

力，同时通过明确的法定规则界定财产边界，兼顾意思

自治与法律确定性。蒙古国婚姻立法则更侧重“家庭共

同体利益优先”，受传统游牧社会“家庭为核心”的伦

理观念影响，立法强调夫妻财产的共享属性，通过严格

限制约定财产制、扩大共同财产范围，保障家庭共同生

活的物质基础，个体财产权利的保护相对弱化。

中国历经现代法治改革，婚姻观念从“家族本位”

转向“个人本位与家庭本位结合”，年轻夫妻对财产独

立的需求日益增强，约定财产制的广泛适用正是这一趋

势的立法体现。而蒙古国长期受游牧文化影响，家庭作

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财产共享是维持家庭存续的重

要基础，即使在现代立法中，仍保留了“财产用于家庭

即共享”的传统规则，对个人财产的边界界定较为模糊。

中国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催生了多样化的财产形态，如

知识产权、投资收益、股权等，立法需通过明确的规则

界定各类财产的归属，避免司法争议，因此形成了“正

反列举+司法细化”的精准认定模式。蒙古国经济以畜

牧业、矿业为主，财产形态相对单一，立法更注重规则

的简洁性与实用性，对特殊财产的细化规定不足，司法

实践中依赖法官结合传统观念自由裁量，规则弹性较大。

3 中蒙跨境婚姻中夫妻共同财产认定的法律适

用冲突与解决路径

3.1 法律适用的核心冲突

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规定，

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

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

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蒙古国《涉外

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18 条规定，夫妻财产关系优

先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无约定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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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无共同国籍国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无共同

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

两国均采用“意思自治优先”的原则，但在无约定

时的准据法排序不同，中国以“共同经常居所地”为先，

蒙古国以“共同国籍国”为先，若夫妻双方无共同约定、

无共同国籍且经常居所地不同，将导致准据法选择的冲

突。即使确定了准据法，由于两国认定规则的差异，仍

可能导致同一财产的归属认定结果不同。例如，中国公

民与蒙古国公民婚后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企业，婚姻存

续期间企业产生的收益，依中国法属共同财产；若该企

业收益由蒙古国一方单独管理且未明确用于家庭生活，

依蒙古国法则可能被认定为个人财产。又如，婚前一方

所有的房产在婚后增值，依中国法若为自然增值属个人

财产，依蒙古国法则可能因用于家庭居住被认定为共同

财产，这种冲突直接影响当事人的财产权益。

3.2 法律适用冲突的解决路径

两国立法均认可当事人对财产关系准据法的约定

权，跨境婚姻当事人可在结婚前或婚姻存续期间，通过

书面约定明确财产归属规则及适用的法律，约定内容应

具体明确，涵盖婚前财产、婚后共同财产的范围及增值

部分的归属。考虑到蒙古国对约定财产制的公证要求，

若当事人约定适用蒙古国法律，应依法办理公证手续；

若约定适用中国法律，需采用书面形式并留存证据，确

保约定的法律效力。

此外，婚姻登记机关可在跨境婚姻登记时，主动告

知当事人财产约定的权利与程序，引导其通过事前约定

避免后续冲突。针对两国无约定时准据法排序的差异，

可参考国际私法的通行原则，确立“共同经常居所地法

律优先→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次之→共同国籍国法律

补充”的排序规则。共同经常居所地是夫妻生活的核心

场所，与财产关系的联系最为密切，应作为首要准据法；

主要财产所在地直接关系财产的管理与处分，作为次位

准据法可保障财产认定的可执行性；共同国籍国法律作

为补充，仅在无前两项连接点时适用。这一排序既符合

“最密切联系原则”，又能兼顾两国立法传统，减少准

据法选择的冲突。两国法院应建立跨境婚姻财产纠纷的

司法协作机制，通过司法协助条约明确文书送达、证据

交换的程序，确保准据法的准确适用。对于涉及两国法

律的特殊财产认定，可邀请对方国家的法律专家提供法

律意见，明确外国法的具体规则。此外，可通过发布典

型案例的方式，统一司法实践中对相似案件的裁判标准，

例如对婚前财产增值部分的认定，可明确“自然增值依

财产来源国法律，经营增值依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的

规则，减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中蒙两国可依托“一带

一路”法律合作机制，对夫妻共同财产认定规则开展立

法交流，针对跨境婚姻中常发生于其中的财产类型，如

投资收益、知识产权收益、婚前财产增值等，形成统一

的认定标准建议。例如可以共同承认“知识产权收益以

实际取得时间为认定依据”“婚前财产自然增值属个

人财产”等规则，减少立法上的根本冲突，为法律适用

提供统一基础。

4 结论

中国与蒙古国夫妻共同财产认定规则的差异是立

法价值取向、社会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模式共同作用的

结果。中国则以“法定与约定并重”，规约明确，强调

单个财产权利与家庭利益的平衡;蒙古国则以“法定共

同财产制为主导”，重视财产的家庭使用属性，并受游

牧文化的传统影响。这些差异在跨境婚姻中易造成法律

适用冲突，需通过强化当事人意思自治，完善准据法排

序规则及加强司法协作来化解。中蒙跨境婚姻不断增加，

对两国婚姻家庭法律的衔接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后在尊

重两国立法传统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推进立法协调与司

法协作，形成事前约定引导、事中规则细化、事后纠纷

化解的全链条机制，实现夫妻财产权益的平等保护，维

护跨境婚姻家庭的稳定，为两国人文交流的深化提供法

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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